
  
 

99000055 补补助助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  

受受灾灾国国中中小小学学校校优优良良图图书书项项目目  
 

90 年 6月 20日核定 

一、补助对象 

 

依教育部提供之因九二一与一○二二震灾致校舍（全部或部分）倒塌经拆除重建之国中小学校。 

 

二、补助标准 

 

1.依受损学校受损程度（以政府预算与民间认养之重建工程经费为依据），于匡列之三千万元经费

下，估计受补助学校（以下简称学校）之补助额度： 

 

估计补助额度＝30,000,000×（学校之重建经费）÷（总重建经费 15,227,310,000）。 

 

2.依下列原则，调整补助额度： 

 

估计补助额度＜50,000 元者，调整补助额度为 50,000 元。 

估计补助额度＞400,000元者，调整补助额度为 400,000 元。 

 

三、实施方式与时程 

 

1.于 90 年 7 月底前，确认行政院新闻局推介之中、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（第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

十七、十八次）出版厂商与售价。 

2.于 7 月底前核定补助额度，并通知学校。 

3.将优良读物清单上网（www.921fund.org.tw），由学校负责老师自行下载，并于补助款额度内自

行选择受赠之图书。 

4.学校负责老师于下载之档案中，选择受赠之图书并输入购买册数。 

5.学校负责老师于 8月 20日前，将填妥之档案回传本会。 

6.于九月中旬起汇整图书数量，再委由出版厂商直接分派。 

7.出版厂商凭学校之收执凭证直接向本会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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